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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通过对射阳联耕联种、克山县仁发合作社以及河北金

沙河面业股权联盟三个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利益群体的不同使得三者在生产主体、实现方式以及农户参与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但其规模化经营成功的背后都有其共性，一是充分发挥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二是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实

现了利润共享，风险共担。最后基于上述结论，就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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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 Cohesion Strategy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
ern Agriculture

——A Study Based on Three Typic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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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inted out that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
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ree typical cases of Sheyang Combined Tillage and Plant⁃
ing, Renfa Cooperative of Keshan County and Hebei Jinsha River Flour Equity Alliance, it was found that due to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differences were there in the production subject, implementation mode and farmers’par⁃
ticipation. But there were commonalities behind the success of large-scale operation: Fir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secondly realize the sharing of benefit and risk by perfecting mechanism
of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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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小农户农业

保障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小农经营面临着种植细碎、效率低下、无人

种地等问题。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

接，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十七届三

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

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

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自此政府开始鼓励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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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涉农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规模化倾向 [1]。

从农业普查数据来看，十余年的土地流转并没有

改变小农户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业经营户

达到了 2.07亿户，其中规模经营农户仅有 398万
户，小农户的数量仍然在 2亿以上。截止 2016年
底，我国的土地流转面积达到了 4.71亿亩，占到了

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 35.1%，但从农户的种植面

积来看，经营面积 10亩以下的农户占到了 79.6%，
30亩以上的农户仅有 1 052.1万户，农业种植仍然

呈现出细碎化的特征 [2]。依靠土地流转而兴起的

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农民

进城务工工资不断提高，以市场化手段经营的新

型经营主体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与城市争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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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次土地的增值使得地租价格连年上涨；最

后是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和低效性的特征，使得农

业经营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3]。

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更多地停留在生

产领域，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土地资源作为

小农户最为重要的资源禀赋，同时拥有精耕细作

的优势，而新型经营主体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

因此探索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如何分工从而解

决“怎样种地”的问题，构建更为完善的利益分配

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经过几年的实践，

各地也探索出了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本文通过

对射阳联耕联种、克山县仁发合作社以及河北金

沙河面业股权联盟的比较分析，试图寻找更适合

的利益分配模式，使小农户可以充分参与到农业

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2 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

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因而更适合大规模

的土地流转，这对中西部地区并不完全适用。目

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小块土地细碎种植

的小农经营为主，受限于各地的自然环境、种植

特点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与当地现代农业的

发展联结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5]：江苏射

阳在村民合作的基础上呈现出组织化的发展模

式；河北南沙县在企业主导下通过土地与劳动入

股的形式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克山县仁发合作社

在政策引导、村委以及乡村精英的带动下走上了

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2.1 企业主导下的规模经营

金沙河合作社是由河北金沙河面业集团建

立，该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也是金沙河企业三产融合的试点项目。目前公司

日处理小麦 1.1万吨，玉米 300吨。粮食仓储能力

达到 80万吨，年产值 75亿元。股权联盟模式是建

立在传统的“公司 +合作社 +农户”模式的基础

上。具体做法如下：企业为合作社选派合作社管

理人员，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并负责最终粮食的

收购。企业拥有合作社三分之一的股份并以此参

与分红；农户以其承包土地入股，采用“保底收

入+二次分红”模式，在获得固定地租的基础上，

以入股土地面积为依据参与二次分红，所有入社

土地拥有合作社三分之一的股份；合作社通过招

聘职业农民的方式对入股土地进行管理，职业农

民在获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参与年终二次分红，

所有职业农民以劳务入股，占有合作社三分之一

的股份 [6]。在这一模式下，合作社成了公司和农

户两者之间的桥梁，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传统的“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不同的是合

作社在企业的主导下设立，并对企业和农户负

责，不再是松散的购销关系。

2.2 农户自发，政府引导下的现代农业

射阳县作为农业大县，全县 202万亩耕地以

种植水稻、小麦、棉花为主。随着城市化的不断

推进，射阳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留村务农的大都是 60岁左右的老人，对新的种植

技术接受能力相对较弱，受劳动能力的限制，以

前产量较高的抛秧面积持续下降而产量低的直播

面积持续上涨。2013年起射阳县开始禁烧秸秆，

只有大马力的机械才能通过深耕实现秸秆还田，

当地农户开始出现了通过破除田埂让大马力机械

下地作业的合作现象。政府借势进行引导，村委

负责协调农户参与，政府通过发放农机补贴，引

导建立农机合作社。自此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开

始建立合作社，实现了统一种子、统一耕田、统一

种植，农户在“联耕”的基础上实现了“联种”。

通过统一种子实现了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解

决了产品的更新换代问题，同时提升了产品质

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解决了焚烧秸

秆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深耕深翻也增强了土壤

肥力。在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后，农村无人种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联耕联

种”这一模式对于我国的平原地区、粮食主产区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农户参与，村委组织下的规模经营

克山县位于黑龙江省西部，主要生产马铃薯、

大豆、玉米，是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2007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肯定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地位，克山县仁发村书记李凤玉出资 550
万元，其余 6户农民各出资 50万元建起了仁发专

业合作社，建成后获得了国家 1234万元的农机购

置配套补贴。合作社成立初期，依靠机械优势，

通过为农民提供耕种服务赚取服务费，同时流转

农户土地种植，形成了“代耕服务+租地自营”的

发展模式；随着合作社制度的不断完善，社员以

及土地规模不断增加，形成了“带地入社+分享补

贴+参与分红”的发展模式。在每亩保底金的基

础上，还能得到合作社以及国家投入资金的分

红；从这一模式上看，农户与合作社仍然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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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赁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2013年开

始取消最低保障金，按入股土地面积参与分红，

这一措施真正实现了“风险共担，利润共享”[7]。

截止 2016年，合作社已流转土地 5.3万亩，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生产。土地入股后，一部分社员在合

作社务工获得收入，为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赋闲在

家问题，合作社成立了劳务输出工作站，建立了

劳务输出基地，社员在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同时，

也得到了工资性收入。规模化经营带来的规模效

应使得农产品的种植成本大大降低，优质农产品

也吸引了众多公司与合作社展开合作，提高了农

产品进入市场的能力。

3 不同经营模式的比较

传统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更多的是解决“无人

种地”的问题，从大量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

想。以上三种模式在当地实际的基础上，建立起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桥梁。无论是何种力量主导

下的经营模式创新，都解决了小农户在生产过程

中的生产要素缺失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农地流转之后农户无事可做的问题，然而三种

模式的生产主体、实现方式、农户的参与情况却

不尽相同（见表 1）。

表 1 三种规模经营模式的比较

组织形式

生产主体

实现方式

利益分配

联耕联种

村民自发，政府引导

小农户

村委对农户进行组织协调，政府提

供政策优惠，引导建立一系列的合

作社提供农业服务，实现农业生产

与农业服务的分工

农业经营收入由农户全部享有，服

务主体赚取农机、种植等服务费用

仁发合作社

农户参与，村委（精英）组织

合作社

乡村精英出资建立合作社，争取国

家补贴，实现种植全过程的机械化，

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通

过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规范运营

农业经营收入由合作社享有，农户

按照入股土地面积参与分红

股权联盟

企业主导

企业（企业主导下的合作社）

企业主导下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

组织农民进行土地入股进行粮食生产，

招聘职业农民管理入股土地，并完善三

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

农户、职业农民、企业分别占三分之一

的股份参与年底分红，此外农户、职业

农民享有保底收入，农业收入归合作社

3.1 生产主体的比较

射阳的联耕联种建立在农户自发联合的基础

上，通过引导农业生产的上下游环节培育专业化

的农民合作社，创造小农户生产的便利条件。该

模式不通过土地流转，将农业生产、服务、经营的

各个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满足小农户的生

产需求，在该模式下，农户仍然保留土地经营权，

小农户依然是生产的主体；股权联盟模式下，合

作社通过农地、劳动力入股的形式实现农地整

合，由经过培训的职业农民管理合作社土地，农

业生产依靠的是少数职业农民；仁发合作社依靠

国家的农机补贴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

化，通过土地入股的形式实现规模化经营，农户

土地入股之后，部分人外出务工，另一部分在合

作社务工。

总的来看，联耕联种通过以引导的方式将小

农户融入农业现代化进程之中，经营权并未发生

转移，生产主体依然是小农户 [8]；仁发专业合作社

以及金沙河合作社则在高水平机械化的基础上通

过少量雇工实现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完全过渡

给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权变成了股权。目前只有

少数入股农户通过雇工的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日

常生产经营，因此在这两种模式下合作社是生产

的主体。

3.2 实现方式的比较

首先这三种模式的发起有着不同的利益群

体：股权联盟是企业主导下的三产融合；联耕联

种则是在农户自发，政府引导下形成的组织化的

经营模式，而仁发合作社则是在村委会以及乡村

精英的带领下建立起来。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使

得三者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联耕联种模式充分

发挥基层组织的统筹能力，在村委会的协调下，

实现村民小组的联合，为大型农机下地耕作创造

条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整合资源，发放农

机补贴引导建立农机合作社，与此同时，育秧、农

机服务等合作社先后成立，一系列的专业化组织

为农业生产的上下游环节提供了小农户生产的便

利条件；在股权联盟模式中，虽然有多个主体的

参与，但实质上是金沙河企业起主导性作用。首

先，合作社建设所需的资金与技术由公司提供，

金沙河企业作为面粉加工龙头企业，相较于普通

的种植经营主体，资金实力雄厚、抵御风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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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能够对农田持续地进行资本投入，也能够

承受合作社经营的亏损，合作社与企业实质上是

一个利益共同体，合作社起到小农户和企业之间

的中介作用。合作社负责生产企业所需的优质农

产品。仁发合作社则是在村委组织，农户土地入

股下形成的规模化经营，这与国家对于合作社的

大力扶持密不可分，在获得国家的农机补贴后，

依靠全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合作社的规范管理，通

过先后三次的经营方式转变，逐步扩大经营规

模。

联耕联种的成功得益于充分发挥村集体统筹

协调作用，对农户进行再组织的同时，通过引导

建立一系列的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化的服务供

给满足小农户的服务需求 [9]。仁发合作社的成功

与国家对于专业合作社的政策补贴密不可分，通

过政策补贴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通

过规范化的管理确保合作社正常运营。在股权联

盟的模式下，其联盟的根本在于企业生产的原材

料需求，企业通过建立合作社组织农户进行生产

以满足企业需求，通过延长原有产业链条的形式

实现产业融合。

3.3 农户参与情况的比较

股权联盟与仁发合作社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

制将农户的承包地集中的方式实现农户的参与。

股权联盟模式下部分入股小农户成为职业农民，

而部分农户外出务工。仁发合作社在流转农户土

地后，部分农户在合作社务工，部分农户通过合

作社的劳务输出基地获得外出务工的机会，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失去土地后农户无事可做的问题。

联耕联种模式的生产主体依然是小农户，并未进

行土地流转，只是通过完善农业服务，满足小农

户的种植需求。该模式在以粮食规模种植为主的

农业发达地区较为适用，农户通过适度规模经

营，能够得到与进城务工相当的收入。

传统的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忽略了小农户的

权益，然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必须解决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过密化问题。因此在

“土地流转型”的现代农业进程之中，由于农业机

械化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去过密化”的过

程必然使得部分农户离开农业生产领域，相对而

言，“服务带动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推动农业

现代化进程则更为缓和。

3.4 不同经营模式的共性分析

首先，这三种经营模式都充分发挥村基层组

织的作用。在联耕联种模式下，由村民小组和村

委会出面协调农户参与联耕联种，通过村委会联

系农业机械等社会化服务。仁发合作社是在村干

部的牵头下建立起来，村干部 (乡村精英)作为村

里的中坚力量，村民能够将土地放心交给村干

部，以村书记李凤玉为首的乡村精英多次探索适

合的利益分配方式，对合作社的成功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股权联盟模式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基层

党支部在农村群众中的威望、信誉，做好做通各

乡镇村农户的思想工作，打消农民对于土地流转

的各种担忧，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将分散的单家独

户的零散土地聚集起来化零为整，从而降低由企

业出面单独与数以千计的农户进行前期土地成方

连片整合的交易成本，加速耕地资源的整合效

率。

其次，这三种经营模式都通过完善利益分配，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在联

耕联种模式下，农业生产和农业服务实现了社会

分工，通过将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以村或组为

单位与社会化的服务主体进行沟通，通过规模化

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据测算，每亩每年降低种

植成本 227元。打破田埂，统一种植也使得各个

环节的专业合作社提高了工作效率。该模式下农

地经营权并未发生转移，因此自然风险仍然由农

户承担，而农业服务环节的市场经营风险是由服

务主体承担。在股权联盟模式下，农户、职业农

民、合作社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此外农户和职

业农民还有每年少量的保底收入。但是农户作为

股东，每年分红的多少是由企业的效益决定，在

共享利润的同时，还承担了合作社的经营风险。

仁发合作社经过不断的探索，2013年社员大会通

过了取消土地保底金的决定，同时将合作社总盈

余的 74%按土地面积分配。分配金额完全取决于

合作社的效益，真正建立了利润共享，风险共担

的分配机制。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三个案例的比较发现，受自然地理

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业现代化的进

程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土地流转型”的经营

方式更适合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村劳动

力的吸纳能力较强的地区；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

种植规模大、立地条件好、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地区更适合“服务带动型”的方式。通

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产前、产中、产

后的横向一体化，一方面能够解决由于农村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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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缺乏劳动能力造成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

方面各个环节形成规模效应，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这样一来农户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

应，能够获得与进城务工相当的收入，才会有更

多的人愿意留在土地上。无论哪种模式的成功，

农村基层组织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作

为熟人社会，村干部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引导，

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通过村集体组织和统

筹能够提高谈判和议价能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小

农户的利益。以“股权联盟”为代表的工商资本

参与农业生产的新模式证明，通过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构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农

户与企业的积极性，通过三产融合实现有效衔

接。基于以上结论，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

衔接提出如下建议。

4.1 发挥工商资本的带动作用，实现产业融合

工商资本下乡能够将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

产要素重新整合，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

要素，在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同时，增加农民的非

农收入。为此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为工商资本

下乡选择合适的领域，在土地、税收等各个方面

为工商资本下乡创造有利条件。但工商资本的逐

利性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过度的“非粮化”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地方政府要充

分发挥引导作用，避免资本下乡的盲目投资，企

业应当发挥其专长，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延长产

业链，增加附加值，与农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如金沙河面业公司就是将企业对于优质农产品的

需求与小农户紧密联系，实现土地、劳动力与资

本三者之间的均衡，使农户能够分享到二三产业

之间的产业增值。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确保合

作的长期性。在惠农政策的吸引下，工商资本下

乡逐渐兴起，但由于投资的盲目性以及农业自身

的风险性，在经营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企业会逐

渐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最终将损失转嫁给农户。

要加强资本下乡后的监督管理，保护小农户的利

益不受损害。

4.2 联合各方力量，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首先需要政府的推

动。应充分发挥农技部门的推广作用，在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农民技术培训、农村金融等方面加

大投资力度，整合各个部门的资源，对农业、税

务、科技等各个涉农单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完

善服务体系。其次应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服务

领域，发挥龙头企业的技术优势。在种植技术、

农机化服务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涉农企业

参与进来，通过合作社形式，建立产前、产中、产

后的农业一体化服务，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 [10]。

4.3 充分发挥村集体和乡村精英的作用

村委会作为我国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对于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实

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过程中，村委会

要充当好“代理人”的角色，搭建起政府与农户、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在政策的执行上，村委

会应发挥其统筹和动员功能，对于存在的问题要

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确保政策顺利执行。同时要

向政府传递农户的建议与诉求，充分调动农户，

参与的积极性。在与工商资本的合作中，一方

面，要代表村庄与企业进行谈判和沟通，尽可能

地维护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充当好

企业代言人，积极与农户协商，为工商资本进入

提供保障。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带头

人，把村中有能力、威望高的人推举出来，引导农

民改变观念，发展现代农业，找出适合本村的发

展道路。健全村干部激励奖励制度，充分发挥村

干部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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